2025年（2024-2025学年）泉州市中小学生

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南安市教育局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三、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比赛时间

1.初中组：2025年3月10日-20日；

2.小学组：2025年3月20日-31日；

3.高中组：2025年4月22日-30日。

（二）比赛组别和地点

小学（男、女）组为“五人制”足球比赛，初中（男、女）组、高中（男、女）组为“十一人制”足球比赛。

1.小学（男、女）组：南安市体育中心（溪美街道）；

2.初中（男、女）组：南安实验中学、南安西溪中学；

3.高中（男、女）组：南安柳城中学、南安六中。

四、年龄规定

1.小学组：201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学生；

2.初中组：2009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学生；

3.高中组：200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学生。
五、参赛单位

（一）各组别由各县（市、区）通过县级联赛选拔或直接推荐1-2支队伍参赛，市直中小学可直接组队参赛；

（二）获得上届泉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小学组前三名，初、高中组前两名的队伍可直接进入本届全市总决赛，不占用县（市、区）参赛名额，但必须参加本学年当地县（市、区）组织的校园足球联赛，否则不予参赛；

（三）所有参赛队均要以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同一名运动员不得代表一个学校参加两个不同组别的比赛。

六、参赛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联赛，同学年内运动员参加省、市、县联赛的代表单位须一致。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在赛前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同时办理赛事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各比赛承办单位要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但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手续到职业体育俱乐部、体工队、专业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加比赛。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后参加全国U系列比赛（含青超联赛）、中冠、中乙、中甲、中超联赛（含预备队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赛。以学生所在学校名义参赛并在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备案审核通过者不受此限制。

（四）运动员资格需由所属县（市、区）教育局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七、参加办法
（一）报名要求：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队医1人，小学组运动员14人，中学组运动员24人，赛前联席会确认小学组运动员12人，中学组18人。

（二）报名材料：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或港澳台通行证、户口簿）原件，赛事组委会有权随时抽查核验。

（三）报名办法：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

1.电子材料报名。各参赛单位必须按总决赛竞赛规程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见附件），以县（市、区）、市直学校为单位（不接受县<市、区>学校单独直接报名），并于2025年2月25日下午下班前将word版和扫描盖有公章的pdf版发送至邮箱：2202366266@qq.com，报名后一律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不予受理。联系人：林艺雄。
2.纸质材料报名。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参加总决赛赛前联席会时，须向赛会提交纸质报名表（A4纸打印，盖有公章）、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台通行证、户口簿）复印件、学籍信息（学籍网截屏，A4纸打印，清晰可辨）、健康证明（学校或医务室盖章）、保险单据复印件。未提交材料或材料不齐全的，总决赛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员参赛资格。

八、竞赛办法

（一）根据报名队数决定赛制，各组别设种子队，种子队为参赛队中取得上届比赛前八名的代表队。
（二）决定名次办法。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若在规定比赛时间内双方平局时，则以踢点球决出胜负（罚球点球参照《足球竞赛规则》《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胜队得2分，负队得1分；如有分组，第一阶段采用小组赛，第二阶段则采用交叉赛（打平直接互罚球点球）。

如遇两队获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6.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九、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五人制比赛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十一人制比赛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三）比赛时间

1.小学组：全场比赛40分钟（不打净时间）,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10分钟。

2.中学男子组：全场比赛时间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15分钟。

3.中学女子组：全场比赛时间70分钟，上下半场各35分钟，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10分钟。

中学组裁判员将根据天气情况决定每半场不超过两次的降温间歇、伤停等补足时间。

（四）相关规定

上场人数：五人制、十一人制比赛上场队员，分别不得多于5人、11人，其中必须一人为守门员。五人制比赛任何一队少于3人则比赛不能开始，十一人制比赛任何一队少于7人则比赛不能开始，在比赛中任何一队在场上队员人数少于3（7）人，该场比赛将被终止，比赛结果由联赛组委会裁定。

换人规则：五人制不限；十一人制每场比赛可使用7名替补队员，在比赛中只能使用4次替补程序（中场替补队员时不计替补次数）。

比赛用球：小学组比赛使用4号高弹球；中学组比赛使用5号球。

（五）各参赛队无故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及其他严重违反竞赛规程和竞技体育精神行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组委会有权采取以下方式予以处罚：

1.取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

2.取消该队的比赛成绩；

3.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发生的红、黄牌、得失取消，但对非体育道德行为做出的追加处罚依然有效；

4.其他追加处罚方式。

（六）赛会期间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红黄牌规定如下：

1.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赛区纪律委员会如有追加处罚除外）；

2.同一场比赛中因累积两张黄牌而被出示红牌，该两张黄牌不做累计；

3.同一阶段的比赛的红黄牌累计到下一阶段（如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阶段与淘汰赛阶段）。

（七）参赛运动员可穿着皮制胶底足球鞋，必须穿护腿板，护腿板必须包在长袜内，否则不予上场。

（八）如遇不可抗拒理由造成比赛中断且无法恢复比赛的情况，当时比赛成绩有效。比赛组委会另选合适场地补足剩余的比赛时间（包括罚球点球）。如遇不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赛会组委会做出决定。

（九）比赛时，每队必须备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和护袜，服装颜色必须认真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要与比赛短裤的颜色一致；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有条件的队伍可备训练背心。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总决赛依据参赛队伍数量及比赛成绩分别设团体一、二、三等奖若干，并颁发奖牌,运动员予以颁发成绩奖励证书；

（二）获得总决赛团体一、二等奖的队伍，两名主管教练员（教师）予以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荣誉证书；

（三）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

（四）赛事圆满完成给予承办学校“优秀组织奖”。

十一、纪律规定和申诉

（一）为端正赛风赛纪，各参赛学校、各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比赛组委会要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认真负责审核把关。

（二）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将严格按照联赛竞赛规程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三）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参赛资格者，如在赛前发现，取消参赛资格，且所代表队伍不得增补他人；如在赛中及赛后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所代表队伍取消比赛成绩。

（四）对他队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或涉及比赛公平事宜的，须由申诉学校以书面形式，经领队、教练签字后，向比赛组委会提交申诉报告及佐证材料，并缴交申诉费1000元（胜诉返还）,否则不予受理。

十二、裁判员
由承办单位负责选调，裁判员名单于赛前报主办单位备案。裁判员自备工作所需各项装备。

十三、其它规定
（一）各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24年学校体育健康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泉财指标〔2024〕180号）要求，坚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滞留专项资金。比赛裁判、场地器材、广告宣传及奖牌证书制作等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二）总决赛赛场实行封闭式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赛区。

（三）比赛时，参赛运动员不允许穿钢质长钉足球鞋（SG）。如有需要，允许佩戴专用运动防护眼镜，不允许佩戴普通玻璃、树脂等材料眼镜的运动员上场比赛。

（四）赛事组委会将组建总决赛工作群，请报名表上领队和教练员扫码进群，为加强群管理，进群后请将备注名称修改为“学校＋姓名”。

（五）各参赛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服装费等费用回原单位报销。

十四、赛前联席会时间、地点及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如有调整以联席会明确为准。
附件：1.泉州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工作群二维码
2.2025年（2024-2025学年）泉州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报名表

附件2
2025年（2024-2025学年）泉州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

联赛总决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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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教育局（章）         县（市、区）体育局（章）      

医务部门（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